附件1
项目编号                

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
[bookmark: _GoBack]科研项目申报书（非试点项目）



[bookmark: OLE_LINK25]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承担单位：                            （盖章）
合作单位：                            （盖章）






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
二O二五年制

1、 

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申报类型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0]□韧性城市   □风貌建设   □绿色技术   □智能营建
□AI+行业（含具身智能、机器人等）

	项目领域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一般项目   □探索项目   □教改项目   □人才支持

	开始日期
	[bookmark: OLE_LINK20]
	完成日期
	[bookmark: OLE_LINK21]

	负责人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手机
	
	电子邮箱
	


2、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主要研究内容：











创新点：







3、 



4、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预期成果及预期目标
	[bookmark: OLE_LINK23]分类
	预期成果或预期目标名称
	目标数量
	现分值

	成果转化
(上限100分)
	与地方、企业等签订的科技服务项目
	
	根据本栏分值计算备注计算。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分值计算备注：
0-100万元部分，1分/5万元；100-200万元部分，1.25分/5万元；200万元以上部分，1.5分/5万元。累计计算，单个项目总分不超过60分。

	
科技成果
(上限40分)
	授权国际专利
	
	20分/项

	
	授权发明专利
	
	10分/项

	论文
(上限30分)

	高水平期刊
	
	10分/篇

	
	高质量期刊
	
	8分/篇

	
	核心期刊
	
	5分/篇

	
	会议论文（清单内）
	
	3分/篇

	出版物
(上限60分)

	专著
	
	15分/部

	
	国家级教材
	
	30分/部

	
	新增开设相关课程、其他级别教材
	
	15分/门

	外部项目及标准
(上限50分)

	国家级、部级科技项目
	
	50分/项

	
	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类项目，省厅级科技项目
	
	30分/项

	
	地市级与局级科技项目
	
	15分/项

	
	国际标准（参编减半）
	
	40分/部

	
	国家标准（参编减半）
	
	20分/部

	
	行业标准主编
	
	15分/部

	
	省地方标准主编
	
	5分/部

	人才引进与培养
(上限100分)

	国内外顶尖人才
	
	100分/名

	
	国家级领军人才
	
	50分/名

	
	省级领军人才
	
	20分/名

	
	参与课题的中心博士生取得学位（按时）
	
	5分/名

	
	参与课题的中心硕士生取得学位（按时）
	
	2分/名

	提升影响力
（上限20分）
	举办国际类重要学术会议
	
	10分/次

	
	举办国内重要学术会议
	
	5分/次

	
	组织国际、国内重要竞赛
	
	5分/次

	[bookmark: OLE_LINK7]获奖
（上限定50分）
	国家级科研奖或教学成果奖
	
	50分/项

	
	省级科研奖或教学成果奖
	
	30分/项

	
	校级最高奖/厅局级一等奖（含浙大十大学术进展、浙大教学成果二等奖）
	
	10分/项

	高能级平台
（上限100分）
	国家级平台
	
	100分/项

	
	省部级平台
	
	50分/项

	
	厅局级及校级平台
	
	20分/项

	总分值
	

	最终分值
	



备注：总分值*1万/分应不小于申请总金额。成果认定规则详见附件《浙江大学平衡建筑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认定细则（2025后立项项目）》。



5、 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主要成员
	负责人
	姓名
	
	职工号
	

	
	学位
	
	职称
	

	
	所在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
	姓名
	所在单位
	学位
	职称
	项目分工

	
	
	
	
	
	

	
	
	
	
	
	

	
	
	
	
	
	

	
	
	
	
	
	

	
	
	
	
	
	

	
	
	
	
	
	

	
	
	
	
	
	

	
	
	
	
	
	

	
	
	
	
	
	

	
	
	
	
	
	

	
	
	
	
	
	

	
	
	
	
	
	


6、 
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支出科目
	金额（万元）
	支出说明

	科研业务费
（招待费以外部分总额控制）
	材料费
	
	

	
	测试化验加工费
	
	

	
	燃料及动力费
	
	

	
	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会议费及专家咨询费
	
	

	
	差旅费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劳务费
	项目聘用人员/专职科研人员经费/研究生助研津贴
	
	

	
	
	劳务补助
	
	

	
	业务招待费（不超过总经费的20%）
	
	

	
	其他业务费
	
	

	设备费
	设备购置费（原则上不低于总经费的20%）
	
	

	管理费
	管理费
（设备费部分按3%提取，其余部分按10%提取）
	
	

	科研水电费
	水电费（（总经费-设备费）*3%）
	
	

	科研成本
	科研成本（（总经费-设备费）*2%）
	
	

	总经费
	
	
	


备注：原则上不列支外协费和外协设备费。开票税费按国家和学校相关政策由学校统一从科研经费其他业务费中扣除。
7、 项目进度计划
	起止年月
	阶段
	进度计划描述

	
	
	

	
	
	

	
	
	

	
	
	

	
	
	

	
	
	


[bookmark: OLE_LINK45]


8、 拟增添仪器设备
	名称
	数量
	单价
	中心配套经费（万元）
	自筹经费（万元）
	用途

	
	
	
	
	
	

	
	
	
	
	
	

	
	
	
	
	
	

	
	
	
	
	
	

	
	
	
	
	
	

	
	
	
	
	
	

	
	
	
	
	
	





























